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文件

豫防办〔2005〕16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转发
  国家林业局森林防火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五一”节

期间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

现将《国家林业局森林防火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五一”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林传火〔2005〕6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五一”黄金旅游周即将到来，进入林区、景区旅游人员将大幅度增加，野外火源管理难度加大，森林防火形势依然严峻。对此，各地要高度重视，善始善终地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继续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及时反馈火情，确保信息畅通。根据本地森林防火工作实际情况要酌情延长春季森林防火期。针对今春森林防火工作的特点，各地要认真总结春防取得的成绩、采取的措施、获得的经验、存在的问题等，于5月25日前将工作总结报省护林防火办公室。

 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国家林业局森林防火办公室关于切实

做好“五一”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森林防火办公室，内蒙古、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森林防火办公室，东北航空护林中心、西南航空护林总站：

综合分析当前气候因素，今春野外农事生产用火高峰期与森林防火紧要期重叠，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持续偏高，春防后期森林防火形势不容乐观。“五一”节即将来临，长假期间进入林区宿营度假、野游野炊的人员将明显增多，野外火源管理难度加大，森林火灾隐患增加。为切实做好“五一”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面落实行政领导责任制。各地一定要从保护森林资源和维护生态环境的大局出发，认真抓好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责任制的落实工作。地方各级政府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要坐镇指挥、集中精力抓防火。“五一”节日期间林区每个村屯、每个山头、每块林地都落实责任到单位，明确责任到人。对因思想麻痹、疏于管理而引发森林火灾的，要坚决追究有关行政领导的责任。

二、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各地要积极行动起来，对“五一”期间森林防火工作要广泛宣传报导。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和林区景点的宣传栏、警示牌、标语、门票等媒介，在节日期间广泛宣传森林火灾的危害和引发火灾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提醒广大游客和林区群众依法安全用火，切实消除森林火灾隐患。

三、不断加大火源管理力度。各地要针对“五一”节日期间林区人员多、野外火源管理难度大的特点，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切实管住野外火源。要对林区旅游景点内以及周边林区的各项防火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做到不留死角，杜绝隐患。要严格执行火源管理制度，对违反规定擅自用火的要坚决制止，对火灾肇事者要依法惩治。

四、认真做好各项扑火准备。“五一”节期间，各地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切实做好扑火队伍和物资的各项准备工作。各级森林防火部门要时刻处于临战状态，武警森林部队和各类专业森林消防队伍要实行24小时待命，航空护林飞机要加大巡护密度，一旦发现火情要及时组织扑救，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投入足够力量，把火灾损失降到最少。

五、切实做好防火值班工作。“五一”节期间，各地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主要领导亲自带班制度，坚决杜绝出现脱岗、漏岗情况，确保信息畅通，确保火情及时处置。要严格执行森林火灾报告制度，及时准确上报火情。对迟报、瞒报火情的，要给予通报批评；对贻误扑火战机、酿成重大损失的，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我办在节日期间将对各地防火值班、带班情况进行抽查。

特此通知。

　　　　　　　　　国家林业局森林防火办公室

　　　　　　　　　　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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